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安康永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2012）冀安监职评乙21230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抚宁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建设项目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榆关镇，站址东南侧230m为榆关镇驸马赛，东侧为水泥路，北侧为农田，南侧和西侧均为空地。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9°21′，北纬39°54′。
联系人：曹国华

	项目名称
及简介
	为促进抚宁县经济发展，满足用户供气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根据中石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决定在永唐秦输气管道15#阀室开口建设分输站向昆仑燃气抚宁项目供气。分输站设计分输量为4.0×108m3/a，目前主要给抚宁县供气，分输量为1.5×108m3/a，并预留卢龙、昆仑CNG用户接口。为确保向下游用户安全平稳供气，主要建设过滤、设计量、调压、进出站安全截断和防空等功能设施。

永唐秦输气管道抚宁分输站工程（以下简称“建设项目”）于2011年1月开工建设，同年12月完工，同期投入试运行，试运行阶段运行情况良好，目前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符合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要求。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1）站场

站场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中化学物质主要为硫化氢，依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2部分：化学物》（GBZ/T229.2-2010）的分级方法，结合检测结果，输气运行工接触的硫化氢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因此，排污池硫化氢作业分级为0级（相对无害作业）。

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应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措施。一旦作业方式或防护效果发生改变，应重新分级。

（2）公辅设施
ⅰ 化学物质

公辅设施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中化学物质主要为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依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2部分：化学物》（GBZ/T229.2-2010）的分级方法，结合检测结果，输气运行工接触一氧化碳、二氧化氮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因此，发电机房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作业分级均为0级（相对无害作业）。

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应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措施。一旦作业方式或防护效果发生改变，应重新分级。

ⅱ 噪声

依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4部分：噪声》（GBZ/T229.4-2012）的分级方法，并结合检测结果，输气运行工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未达到分级下限，且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
4.3.2.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输气运行工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噪声、工频电场，由检测结果可知，其接触的浓度（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对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的作业场所进行分级，分级结果均为0级（相对无害作业）；作业场所8h/d噪声暴露等效声级未达到分级下限。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
建设项目设置的防毒、防噪、防振、防非电离辐射设施情况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在正常生产、采取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前提下，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的规定；所采取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措施有效。

建设项目根据本评价报告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后，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建 议
（1）应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并做好相关记录。

（2）在排污池处设置硫化氢告知卡，发电机房入口墙上设置“噪声有害”和“当心有毒气体”警告标识、“注意通风”指令标识。

（3）急救箱存放处应设清晰的标识。

（4）开展职业病危害日常监测工作，配备日常监测设备，并做好记录。

（5）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6）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职业安全健康培训时，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按规定参加培训，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7）对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应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开展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针对演练中发现的不足对救援预案及时补充完善。

（8）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3.12.18-2013.12.19
	
	蒋丽萍、林涛

	采  样
	2013.12.24-2013.12.26
	
	叶辰

	检  测
	2013.12.24-2013.12.26
	
	高雅静

	建设单位陪同人
	曹国华


